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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规则修订简评 

 

2012 年 7 月 27 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《关于实施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

投资管理办法〉有关问题的规定》（“《规定》”），旨在对 2006 年 8 月 2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发布的《关于实施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“《通知》”）

进行修订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曾于 2006 年 8 月 24 日同

日发布了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》（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，对 2002 年开始实施

的 QFII 制度作了首次调整。此次的修订旨在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、积极引入更多境外长期资金。

具体而言，《通知》简化了 QFII 审批制度，降低资格要求，放宽开立证券账户限制，扩大投资范围，

增加投资运作便利，完善对 QFII 投资运作的监管制度，确保风险可控。 

现根据《规定》，比较《通知》，并结合其他有关 QFII 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，对此次修订的内容

简要介绍如下： 

法条 变化 通知（2006 年） 规定（2012 年） 

第一条 降低基金管理机构

（“通知”用语）/资

产管理机构（“规定”用

语）QFII 资格要求 

经营资产管理业务 5 年以上，最近一

个会计年度管理的证券资产不少于

50 亿美元。 

经营资产管理业务 2 年以上，最近一个

会计年度管理的证券资产不少于 5 亿

美元。 

降低保险公司 QFII 资

格要求 

成立 5 年以上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持

有证券资产不少于 50 亿美元。 

成立 2 年以上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持有

证券资产不少于 5 亿美元。 

降低证券公司 QFII 资

格要求 

经营证券业务 30 年以上，实收资本不

少于 10 亿美元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管

理的证券资产不少于 100 亿美元。 

经营证券业务 5 年以上，净资产不少于

5 亿美元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管理的证

券资产不少于 50 亿美元。 

降低商业银行 QFII 资

格要求 

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里，总资产在世

界排名前 100 名以内，管理的证券资

产不少于 100 亿美元。 

经营银行业务 10 年以上，一级资本不

少于 3 亿美元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管理

的证券资产不少于 50 亿美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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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条 变化 通知（2006 年） 规定（2012 年） 

降低其他机构投资者

（养老基金、慈善基金

会、捐赠基金、信托公

司、政府投资管理公司

等）QFII 资格要求 

成立 5 年以上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管

理或持有的证券资产不少于 50 亿美

元。 

成立 2 年以上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管理

或持有的证券资产不少于 5 亿美元。 

第二条 简化审批程序 申请合格投资者资格，应当向中国证

监会报送的申请文件（一份正本和一

份副本）。 

申请合格投资者资格的，应当通过中国

证监会网站以电子方式提交合格投资

者申请材料，并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一份

内容相同的书面申请文件。合格投资者

发生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

资管理办法》第三十条规定的重大事

项，应及时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以电子

报送方式进行备案。 

简化申请材料 主要包括(一)申请表；(二)主要负责人

员基本情况表；(三)投资计划书；(四)

资金来源说明书；(五)最近 3 年是否

受到监管机构重大处罚的说明；(六)

所在国家或地区核发的营业执照(复

印件)；(七)所在国家或地区监管机构

核发的金融业务许可证(复印件)；(八)

公司章程(复印件)；(九)与托管人签订

的托管协议草案；(十)最近 3 年经审

计的财务报表；(十一)中国证监会要

求的其他文件；以及授权委托书、公

证/认证文件、翻译文件等。 

申请人应当在人民币特殊账户开立后

5 个工作日内向证监会报送正式托管

协议。 

《规定》第（五）项明确了，对于成立

没有 3 年的境外机构投资者，仅需说明

“自成立起”是否受到过监管机构重

大处罚； 

《规定》删除了提交第（八）项材料的

要求； 

《规定》修改了第（九）项要求，只需

要提供正式的托管协议电子版和纸质

版，而不需先行提供托管协议草案再提

供正式托管协议； 

《规定》修改了第（十）项要求，只需

提供最近 1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。 

 

 

第六条 允许开立多个证券账

户、满足 QFII 选择多

个券商需求，增加 QFII

投资运作便利 

合格投资者应当委托托管人向中登公

司申请开立多个证券账户，申请开立

的证券账户应当与国家外汇局批准的

人民币特殊账户一一对应。 

《规定》删除了《通知》第六条中“一

一”的表述，实现 QFII 一个资金账户

分别在不同券商开立证券账户进行交

易。 

第七和

八/七条 

允许 QFII 为管理的不

同客户资金开立独立

账户，增加 QFII 运作

便利和透明度 

《通知》第七条规定：合格投资者应

当以自身名义申请开立证券账户。为

客户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的，应当开立

名义持有人账户。 

《通知》第八条规定：合格投资者为

《规定》将《通知》第七条、第八条合

并表述为：合格投资者应当为自有资金

或管理的客户资金1分别申请开立证券

账户。合格投资者为客户资金开立证券

账户时，账户名称可以设置为“合格投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根据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》（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[2009]第 1 号），也包括为开放式

中国基金独立申请开立证券账户。所谓“开放式中国基金”是指在境外以公募形式发起设立，且至少 70%以上基金

资产投资于中国境内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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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条 变化 通知（2006 年） 规定（2012 年） 

其管理的公募基金、保险资金、养老

基金、慈善基金、捐赠基金、政府投

资资金等长期资金申请开立证券账户

的，账户名称可以设置为“合格投资

者+基金（或保险资金等）”。账户资

产属于“基金（保险资金等）”所有，

独立于合格投资者和托管人。 

资者+客户名称”。 

 

满足 QFII 投资基金管

理公司专户产品的需

要，增加 QFII 运作便

利 

 《规定》第七条增加一项：境内基金管

理公司可以为合格投资者提供特定客

户资产管理服务，并开立相应账户，投

资范围应符合合格投资者的有关规定。

第九/八

条 

扩大投资范围 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股票、债

券、权证，证券投资基金，以及中国

证监会允许的其他金融工具。合格投

资者可以参与新股发行、可转换债券

发行、股票增发和配股的申购。 

在已允许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基础上
2，允许 QFII 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

的固定收益产品。 

增加投资额度  2009 年，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 QFII 外

汇管理规定3，提高 QFII 投资额度上

限，同时增加 QFII 开立资金账户的便

利，放松 QFII 资金锁定期和汇出入限

制。 

第十/九

条 

放宽持股比例限制 单个境外投资者通过合格投资者持有

一家上市公司股票的，持股比例不超

过该公司股份总数的 10%； 

所有境外投资者对单个上市公司A股

的持股比例总和，不超过该上市公司

股份总数的 20%。 

单个境外投资者的持股限制不变； 

将所有境外投资者的持股限制由 20%

提高到 30%。 

第十四

条 

允许 QFII 为管理的不

同客户资金开立独立

账户，增加 QFII 运作

便利和透明度 

《通知》第十四条规定，合格投资者

作为名义持有人，可以根据其名下境

外投资者的持股进行部分或分拆投

票。 

《规定》删除了该条，因为在新修订的

制度下不再有必要。 

 

综上，不难发现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此次修订是本着“放松管制，加强监管”的指导思

想进行的，相信将会使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市值占 A 股流通市值进一步增加，促进资本市场

稳定发展，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，积极引入更多境外长期资金。                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2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股指期货交易指引(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[2011]12 号) 
3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(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[2009]第1号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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